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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午 12 时 35 分开会 

向卸任主席致谢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 11 月

份的第一次会议，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安全理事会赞扬

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埃米尔·琼斯·帕里爵士阁

下在 2004 年 10 月份担任主席期间所做的工作。我相

信，我是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对埃米尔爵士上个月主

持安理会工作的娴熟外交才干表示深切谢意的。 

通过议程 

 议程通过。 

几内亚比绍局势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谨通知安理会，我收到

了几内亚比绍代表的来信，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

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。按照惯例，并征得安

理会同意，我提议根据《宪章》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

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，但无表决

权。 

 没有人反对，就这样决定。 

应主席邀请，卡布拉尔先生（几内亚比绍）在安
理会议席就座。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

其议程上的项目。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

成的谅解开会的。 

 在安全理事会成员磋商之后，我受权代表安理会

发表以下声明： 

  “安全理事会深为关切几内亚比绍境内的

事态发展，这些事态的发展导致武装部队总参谋

长佛里西姆·科雷亚·塞亚布拉将军和人力资源

主任多明戈德·巴罗斯上校于 2004 年 10 月 6 日

被害。安理会最强烈地谴责这种用武力消除分歧

或纠正冤情的做法，并在铭记非洲联盟在《1999

年阿尔及尔决定》和《2000 年洛美宣言》中就违

宪更换政府表明的立场的同时，呼吁几内亚各方

不要试图凭借武力在几内亚比绍夺取政权。 

  “安全理事会注意到 2004 年 10 月 10 日在

比绍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，设立了一个委员会

来监测该备忘录的执行情况，并强调指出，几内

亚比绍政府和国家当局必须继续致力于维护法

治，消除有罪不罚现象，包括在审议如何执行上

述协定时这样做。 

  “安全理事会敦促所有政党继续诚意同国

家当局合作，以便在 2005 年 4 月举行总统选举

前完成《过渡时期宪章》的执行工作。 

  “安全理事会重申几内亚比绍的和平与稳

定对于西非次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。军

事、政治、体制和经济问题致使几内亚比绍不断

发生政治动乱和动荡，安理会在几内亚比绍政府

解决这些问题时强调指出，必须消除这些问题的

根源，并寻找即刻在短期内改善局势的办法。 

  “安全理事会强调，国际社会需要立即采取

措施，协助几内亚比绍政府渡过目前的危机，特

别是加强有关合法当局的能力，以维持政治稳

定，确定如何合理地处理该国面临的最紧迫最基

本挑战，特别是改组武装部队，加强国家和国家

机构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。 

  “安理会欣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（西非经

共体）及其成员及时为几内亚比绍政府提供了财

政支助，以用于支付拖欠的军饷。安理会呼吁国

际捐助者迅速为几内亚比绍政府用于支付公务

员和军人薪酬的预算捐款，并鼓励它们为开发计

划署管理的几内亚比绍紧急经济管理基金捐款。 

  “安理会还赞赏地注意到，葡萄牙语国家共

同体（葡语共同体）的实况调查团最近访问了几

内亚比绍。 

  “安全理事会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几

内亚比绍巩固民主的进程抱有信心，继续致力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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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该国的发展，特别是通过积极筹备和参加预

定 12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圆桌会议。 

 “安全理事会重申它全力支持秘书长驻几

内亚比绍代表，并表示它打算审议如何加强联合

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（联比支助

处）的作用，以促进和平与安全，协调旨在促进

该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努力。 

 “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在他下一份关于联

比支助处和几内亚比绍局势的报告中向联合国 

提出建议，说明联合国可以做出哪些贡献，促使

国际社会做出积极和协调一致的努力来援助几

内亚比绍。” 

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，文号为 S/ 

PRST/2004/41。 

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

议。 

 下午 12 时 43 分散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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